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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图展现朱熹之法律执行观作为其法律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所展现出的

理论与实践品格。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入手阐释朱熹法律执行思

想的内涵，并通过朱熹与先秦儒家、法家的对比阐释朱熹法律执行思想的时代意

义。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是制度史与思想史相互印证以及比较的方法。本文主要分

为五章： 

    第一章概述朱熹之德、礼、政、刑的规范理念，并将之作为朱熹法律执行观

之理论背景。通过对其无为化民、德本礼末、养民之政等三方面的阐述，揭示其

以“德”为核心的治道体系：“德”经由礼、政、刑的辅助、保障作用，进而落

实为“养民”“爱民”的现实治理理路。 

第二章通过对其法律执行观中佛教因果报应说、犯罪人立场、钦恤的错误理

解等缘由的分析，分析朱熹对当时普遍化轻刑趋势的反对，进而得出其“以严为

本，以宽济之”的主张。同时，这一主张通过限制赎刑、明谨用刑而不留狱、三

纲五常等方面体现出来。 

第三章论述朱熹的法律执行实践活动。通过对其实践活动之民事法律执行与

刑事法律执行的分析，展现朱熹对其法律执行观之身体力行。同时，于其诉讼活

动分析三纲五常、保护弱者、主观定罪对其法律执行观积极意义的消解。 

第四章通过朱熹与孔子的对比，分析二者在法律执行的基本态度、法律执行

的价值取向以及法律执行效果预期等三方面的区别，进而得出孔子以宽为本而朱

熹反欲其严的结论以及朱熹对法律执行理念之时代性的表达。 

第五章通过朱熹与先秦法家的对比，分析二者规范位阶、规范强制的不同。

分析朱熹对先秦法家重刑主义合理性因素的吸收，虽类似，但在核心内涵仍存在

“轻罪重刑”与“罚当其罪”的差异。 

第六章通过朱熹与宋朝思想家的比较分析，分析其在“中”“宽”“严”所

呈现之差异取向，阐释朱熹之“严”于时代背景下所具之时代意蕴。 

 

关键词：朱熹；法律执行；以严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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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Zhu Xi 's view of legal 

execution as part of its legal system.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ain the 

connotation of Zhu Xi 's law enforcement thought from the angl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o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Zhu Xi' s though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w through the contrast between Zhu Xi and pre - Qin Confucianists and legalists. 

The method used in this paper is to confirm the history and history of the system and 

compare the method.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summarizes the concept of Zhu Xi's deity, rites, politics and 

punishment, and regards it as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Zhu Xi's legal 

implementation view. Through the elaboration of the three aspects of its revision of 

the people, the end of the German ceremony, the peop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moral" as the core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Germany" through the ritual, political, criminal assistance, security role, and then 

implemented as "support the people"love the people" of the reality of governance.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ddhism karma, the position of the perpetrators,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riminals, and so on, it analyzes the opposition of Zhu Xi to the prevailing trend of 

generalization, And then come to Strict Legal Theory conclusion and proposi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assertion by restricting the redemption, knowing the use of 

imprisonment without prison, three principle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five reflected.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Zhu Xi 's law enforcement practi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ivil law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iminal law in 

its practice, Zhu Xi 's practice of his law enforcement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in its 

litigation activities analysis of the three top five, the protection of the weak, subjective 

conviction of its leg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itive meaning of the digestion. 

    In the fourth chapter,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Zhu Xi and Confuciu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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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ttitudes of law enforcemen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law 

enforcement.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Confucius and Zhu Xi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the fifth chapter, through the contrast between Zhu Xi and the pre-Qin 

legalist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laces in regulating the 

rank and standard. The rationality factor of Zhu Xi 's view of law enforcement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pre - Qin legalists' tionism, but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between 

"strict" and "heavy". 

    In the sixth chapter,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Zhu Xi and the thinkers 

of the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mmonali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law, and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Zhu Xi 's 

"Yan"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Key words: Zhu Xi; law enforcement; Strictly -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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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节 研究缘起 

在门第制度瓦解、科举制度博兴与民间期待的多重作用之下，宋朝士大夫“同

治天下”政治主体意识逐渐凸显。①无论是斡旋于朝堂，还是隐逸于江湖，国家

兴亡始终是他们关注的焦点，钱穆以政事治道为宋儒学术之一途，②余英时言他

们“毫不迟疑地将‘治天下’的大任直接放在自己的身上”。③“以天下为己任”

的精神品格支撑宋朝士大夫在秩序全面重建的思想与实践方面多有致力，于社会

秩序的重建、司法制度的建构、法律执行的完善等方面亦不乏创见。考诸宋朝的

法律状况固然离不开前代的影响，然理学家们作为宋朝“法律名流”，体现着宋

朝法律的品格与现实。 

朱熹作为宋学、理学之集大成者，在建构其理学体系的过程中，更是从理论

到实践多方面提出改革时弊的建议，这些建议中更是以法律的有效执行作为挽救

社会、革除弊端的核心。不独如此，朱熹更是身体力行，于其为时甚短的外任与

立朝期间，施行正经界、蠲横赋、整吏治、明教化、敦风俗、上封事等举措。在

现实运作的过程中朱熹的理学体系尤其是其法律体系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联系与

距离，在思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又产生怎样的思想火花，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朱熹法律执行观作为其法律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联系其思想理论与实践活

动，最能体现其思想之现实品格。立足于实践视角，基于现代意识研究朱熹法律

执行观，有助于弥补朱熹法律思想研究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朱

熹法律执行观与司法改革、执法体系构建、保障公正司法等议题紧密关联，就实

现国家法治理想而言，亦不乏丰富的应用价值。 

第二节 现有研究 

朱熹作为南宋大儒，继往开来，发微大义，自宋明以迄当世，众多学者均对

                                                             
①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210-230. 
② 参见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4-23. 
③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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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过专门研究与论述。钱穆、余英时、周予同、陈荣捷、狄百瑞、刘述先、张

立文、陈来、束景南、朱杰人等学者均有精湛研究。然这些研究多是从哲学、历

史学、政治学等视角研究朱熹的生平、治学经历、理学体系，聚焦于“天理”“人

欲”等内圣之学，外王之道虽亦有涉及但非其研究的重点。此外，冯友兰、萧公

权、谭丕模、范寿康、赵纪彬、陶希圣、杨幼炯等学者亦于其专著对朱熹的思想

体系有所涉及，但依旧遵循前述研究模式，朱熹法律思想的专门研究并不显见。 

虽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界关注焦点始终落于春秋战国与清末民初，但仍有一部

分学者注意到法律思想在朱熹思想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其对后世法律思想

与实践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由于其承前启后的地位，学者们对朱熹法律思想具

有不同的认识方式，对其研究亦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进路。一方面，从正统化

儒家法律思想演进的角度，依循纵向的历史视角阐释传统治道之德、刑、礼、法

诸问题，如徐公喜《朱熹义理法律思想论》、《论朱熹法律思想融合与创新特色》

及张维新《论朱熹对儒家法制原则的改造》等；另一方面，从法律思想体系的角

度，依循体系化的视角重构朱熹法律思想。如武树臣《朱熹法律思想探索》、邵

方《朱熹法律思想简议》、崔永东《关于朱熹法律思想的几点探讨》、肖建新《朱

熹德刑观新论》、徐公喜《朱熹<舜典象刑说>的刑法思想》及《朱熹诉讼公正思

想探微》、李明德《略论朱熹的司法思想》诸文围绕德刑关系、人治法治诸议题，

涉及立法、司法各方面的理论内涵，初步构建出朱熹法律思想的体系。 

既有成果在发掘朱熹思想深度，完善朱熹研究体系的同时，仍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仅聚焦朱子思想文本，未能将之与宋代法制发展史充分结合，对朱熹法律

思想的时代性未予以充分关注，从而缺乏对其法律思想的“了解同情”。其次，

过于关注朱子法律思想体系本身的自洽性，于具体的立法、司法、人治思想等方

面并未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未能真正挖掘朱熹法律思想之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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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德、礼、政、刑之规范理念基础 

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论语·为政》）朱熹正是在承袭孔子为政理念之基础上，系统建

构其德、礼、政、刑的规范系统。不独如此，朱熹更是将其治道理念运用于实践。

德是作为整个德、礼、政、刑规范系统之核心与根本，最为朱熹注重，其理论亦

被概括为德治主义。“他主张依据仁心，实行仁政，一切政治上的设施都应以道

义为根本的准则；至于一切急功好利的措施以及权谋术数的使用，在他，都在排

斥之列。”① 

第一节 无为化民 

朱熹认为“政”实为“正”，其言：“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②此种说法乃是承孔子而来。孔子言：“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

语·颜渊》）但是孔子所强调的是君主之于民众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其着眼

点在于君主的品德与修养。朱熹认为君主为政的目的在于正人之不正，偏重于导

民向善的动态过程与波及范围的广泛性，着眼于君主以德化民的过程。君主、官

吏、左右以至于普通民众均在朱熹所言“人”的范围内。民众不正的根源在于私

欲，故而为政的过程便是君主以自身品格引导百姓去除私欲、摒弃恶念。故而在

国家至于理想状态的过程中，德起着前提性、根本性的作用，其中君主之修德、

正心更是天下国家之大本，“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

在于一心。”③君主修德首先感化其家人，而后左右之人得以感化向善，进而达

于朝廷，再及于监司、守令、人民，最终君主修德得以影响整个社会至于至善的

境界。同时这也是一个可逆向发生的过程，如果下位者能够克制私欲、修身向善，

便能够对上位者产生积极的影响，县官、守令、监司、君主若都能够摒弃一己之

私，则天下国家臻于尽善。 

朱熹认为君主化民的过程是“无为”的过程。朱熹言：“孔子尝言：‘无为

                                                             
① 范寿康.朱子及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6. 
②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6 册）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

教育出版社，2002.75. 
③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0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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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圣人所谓无为者，未尝不

为，依旧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己正而物正，笃恭而天下平也。”①朱熹明确

无为是君主“恭己正南面”，是“己正物正”，非如此无以达到“笃恭而天下平”

的理想境界。其实质是通过体系建构、制度安排理清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以实

现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有序发展，其言“无为”实为“有为”，实为“正名”。

尽管其实质乃“有为”，仍无逃于“无为”之修辞。在“正名”的过程中，制度

建构、权力分配、义务设置必须依循事物的本旨，依其本分实行，不生事扰民，

并摒弃智术等手段，限制政府权力对民众的过分干涉，“礼乐刑政，固不能废。

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术笼络天下，所以无为。”
②
“只是不生事扰民，但为德

而民自归之。”③“无为”过程中所为之事并不是随意进行的，德依然是为政过

程中的最高指导，贯穿于为政的整个过程，所为之事也以德为旨归。 

但是“无为”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向发展的过程，其中亦存在交互性的影响，

君主修德不仅能够感化其他人，亦会被其他人影响，尤其当这些影响无法促进君

主修德时，便须对其进行具体化的改造。故而朱熹从君主修德之影响因素入手阐

释辅助君主修德化民的具体措施。首先，“齐家”之于君主修德具有最直接的影

响，故君主修德的前提在于齐家。“臣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人主之

家齐，则天下无不治；人主之家不齐，则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④齐家的具体

内涵在于乱常、贿赂等乱象皆无存于后宫，一切井然有序。家作为国之根本，是

关乎国家存亡的基础，尤其是君主之家直接关系到治道目标的实现。在传统“家

天下”的理念之下，由家而天下的思维逻辑使得朱熹匡扶天下的理想与志向亦必

须托身于“主权在君”的前提之下，而非对这一现状的打破。  

其次，贤臣之于君主修德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而君主修德、正心必须近

贤臣、远小人。人才之用不仅关乎国家治乱，在朱熹修德化民的德治语境中，还

关系到君主是否贤德。在与贤臣的接触下，君主往往可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

而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若是小人当道，君主也难以独善其身。在南宋特殊的社

会状况下，君主任用贤臣能够挽救内外交困的局面，“近贤退奸，众志咸服。纲

                                                             
①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14 册）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

出版社，2002.792. 
②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14 册）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

出版社，2002.791. 
③ 同上。 
④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0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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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得以振，而无侵挠之患。政事得以修，而无阿私之失。”①虽朱熹极力倡导贤

臣之于君主品德塑造、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作用，良苦用心可见一斑。然而，

南宋的现实状况却无情地昭示着朱熹贤臣思想的落魄。以朱熹、陈亮、陆九渊、

辛弃疾、张载为代表的士大夫终其一生为国家天下的重任而奋斗，然独木难支，

国家的现实状况仍是每况愈下。 

最后，讲学为正心之要，正心之途径在于讲学。以上两个方面皆是从改善外

部环境的角度为君主修德、正心提供保障。讲学则是从纯化君主内心的角度帮助

君主修德，同时也是朱熹所倡导的最直接正君心措施。讲学通过学习儒家的传统

理论、审视古今治乱经验，开明君主之心，“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

之变以验得失之几，而反之身以践其实者，学之正也。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

割裂装缀而以毕靡相胜，反之身则无实，措之事则无当者，学之邪也。”②朱熹

本人亦曾为宋宁宗讲学，但是朱熹姑妄言之、宁宗姑妄听之的现实也在实际上反

驳朱熹通过讲学以正君心的主张，其讲学的主张与实践也难以对君主产生任何实

质性的效用。在中国传统的人治模式下，国家命运全然系于君主个人的素质，通

过群臣在体制内的改良、变革以改变国家面貌的努力也为事实证明是难以实现

的。 

第二节 德本礼末 

以无为化民为理想治道图景，朱熹关于社会规范之理念统合德、礼、政、刑

诸范畴。在朱熹德、礼、政、刑相为始终、圆融贯通的治道体系中，德始终居于

核心、根本的地位，也是治道体系的首要环节，但其难以脱离礼、政、刑而独立

完成治理大业。礼、政、刑均以辅助、保障德之手段而存在，但是礼始终是其中

最为优良的手段，也是与德关系最密切的手段。由于朱熹认为君主修德治国是一

个“无为”的过程，而“无为”之实质为正名，正名所依托之标准便是礼，德与

礼便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联系的关节便是民众本身资质的差别，“言躬行以率之，

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

                                                             
①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0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592. 
②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0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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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①各人的资质、资禀存在深浅厚薄之别，修德感化的

程度也有深浅厚薄之异，礼的功用在于通过规范化的方式为民众划定善恶的标准

使民知晓善恶是非，从而使资质不同人的行为在礼的调节作用下趋于一致。“德

者，义理也，义理非礼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以礼齐民。”②礼存在的现实

依据在于弥补德之不足，仅仅依靠“德”不足以使所有人都达至善的境界，对于

未能被“德”所感化的人，通过“礼”的方式对其行为和内心予以一种具有更强

规范意义的调处，方能渐趋德的基本要求。因而，在朱熹的规范理念中，德、礼

关系有相对清晰的层次感，礼所具有的规范性、普遍性的特征，能够同时对民众

的内心信念与外在行为进行调处，从而使民知善而至于善。 

礼使民知善而至于善的依据在于礼是天理的具体体现、是为人处世的准则，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③由于天理无形迹可寻，制定礼的目的在

于将天理具体化、现实化，使普罗大众得以窥见天理之面目，从而依循天理行事，

“今复礼，便是天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

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④礼不仅是天理在人世间的反映，也是

日常行为的规范。人类日常生活的全貌在礼的规范中得以全面展现，依据礼的规

范安排社会生活能够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与规范。由此，礼的存在不仅使民众的

行为有规可循，亦使其行为获得天理的依据。 

礼将天理具体化而成为民众行为的依据与德在祛除私欲的动态过程中，礼与

德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存天理，灭人欲”，克尽私欲、使民向善。在依礼而

行为的过程中，由于礼不仅调控人的外在行为，更对人的内心信念进行改造，故

而个体的自主行为方式、主观欲念为外在统一的礼的模式所压制，个体难以自由

行为、自由思考。如此，个体才能够祛除其本身所抱持的种种私欲，不仅在外在

行为更是在内心信念方面达到善的要求。 

故而德与礼的关系具有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三个层次之间也互相关联。首先，

德与礼是主次、本末的关系。德始终是朱熹治道体系的根本，礼只是为辅助德、

                                                             
①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6 册）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

教育出版社，2002.75. 
②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15 册）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

出版，2002.1494. 
③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3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894. 
④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15 册）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

出版社，2002.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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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德之不足而存在，因而杨鹤皋将德、礼关系总结为“在德与礼之间，应以德

为本，以礼为末。他认为德是礼的依据，礼是德的保障。”①其次，德与礼均具

有导人向善的价值取向，德与礼分别经由内在的道德品质与外在的典章仪式、尊

卑大小规矩的共同作用，同时致力于使民众达到“免而无耻”的境界。最后，在

朱熹的德、礼关系中，对德内在规定性、礼外在规定性的强调使得礼的内在精神

逐渐淡化并为德所吸收。德、礼之间本末、主次的关系使得德与礼之间的分工逐

渐明晰。德与礼分别指向善的内、外两方面，德主要就人的内心而言，礼则为人

的外在行为划定边界。朱熹虽将德、礼视为优良的治理方式，然治理体系的完备

以及作用的发挥，仍离不开政、刑之强制性、暴力性作用的发挥。政刑所具有的

快速教化民众，使之保持行为的一致性与规范性的作用，是德、礼所难以比拟的，

德、礼亦难以取代政、刑在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第三节 养民之政 

朱熹的德、礼、政、刑治道体系不只存在于理论层面，君主之修德、齐礼、

为政、用刑亦不能只是高高在上、远离民众，其终要回归于政事治道并最终落脚

于“养民”“爱民”。而朱熹“养民为本”的思想虽是承孔孟之余绪，然受所处

环境的影响尤为深刻。有学者统计“朱熹生活的年代，先后发生农民、茶贩、饥

民等各种类型的起义约二十次”。②而其原因在于民众深受赋税深重之苦，官吏

不知体恤反而随意剥削百姓，民众纷纷背井离乡致使土地无人耕种，而愈演愈烈

的土地兼并更是加重社会矛盾的尖锐，以至于百姓逃亡、盗贼横行。朱熹言：“州

县官吏无所忌惮，科敷刻剥，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抛荒田土，其良田则为富家

侵耕冒占，其瘠土则官司摊配亲邻。是致税役不均，小民愈见狼狈，逃亡日众，

盗贼日多，杀伤性命、破费财物不可胜计”，③从而将社会不安的原因最终归结

为官吏的肆无忌惮、横行无道、无所不为。 

为扭转社会混乱不堪的局面，朱熹认为针对官吏擅权、赋税繁苛、民不聊生、

盗贼多有的局面，须采取多种措施消除这些现象的存在，其中主要的三项措施直

接针对官吏、赋税、民生问题展开。首先，近贤退奸以整饬吏治。官吏擅权作为

                                                             
① 杨鹤皋.宋元明清法律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8. 
② 杨天石.朱熹及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2.27. 
③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14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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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安的首要原因自是最须革除的弊端。解决这一问题，朱熹认为须从两方面

着手，一方面选择任用品德高尚的官吏，并裁撤无公心的官吏。这也是解决官吏

擅权问题最直接、最彻底的措施。朱熹认为官吏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权力运用、

法律实施的善恶程度。由于法律的制定、权力的分配总是存在滞后性的缺陷，难

以随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即刻做出改变。但是，如果官吏品德高尚、勤政爱民，在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时，便能够根据其内心的道德准则做出合理的抉择。另

一方面，为了减轻民众的税负，朱熹于其担任地方官的过程中更是极力推动征税

过程公开化①。调动民众的力量限制官吏的权力，增强民众对抗恶吏的基础，以

期克服官吏擅权的问题。朱熹先后发布《受纳秋苗晓谕》、《晓示人户送纳秋苗》

以及《约束科差夫役》等榜文，以期能够减少征税环节，降低官吏压榨百姓的可

能性。 

其次，朱熹主张君主应当节财用以固邦本。国家的一切财政开支均由民众所

缴纳的税赋承担。宋自创立之初，赋税便重于前代，自建炎以来，民力耗损。诸

路收入并未运用于与民相关的用途，大多成为皇帝的私财，从而致使户部经费不

足，监司州县迫民更甚，致民大穷，有鉴于此，朱熹建议节财用，节流以减轻民

众税负，减少财政开支，将“养民”“爱民”落实于国家财政制度。“臣闻先圣

之言治国，而有节用爱人之说。盖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

横赋暴敛，必将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人者必

先节用，此不易之理。”②不独如此，朱熹亦认识到军费开支所占国家财政开支

的比重，故而强调节省军费开支，“国家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

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③ 

最后，推行社仓之法以保障民众的生活条件。朱熹兴办社仓的原因在于贫富

分化的加剧致使贫户的生存空间被富户挤占。在资源逐渐稀缺的情况下，豪户作

为资源的占有者总是试图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囤积居奇，而贫户出于生存的需要

便采取暴力的手段抢夺粮食，贫富差距的愈演愈烈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先生

所居之乡，每岁春夏之交，豪户闭粜牟利，细民发廪强夺，动相贼杀，几至挻变。”

                                                             
① 陈支平.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9-120. 
②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14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625. 
③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0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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